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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員人事任免授權作業注意事項

第二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本府人事任免授權區

分如下： 

（一）本府所屬各一級

機關職務列等最

高跨列薦任第九

職等以上職務人

員及所屬機關職

務列等最高跨列

薦任第八職等幕

僚長以上或最高

跨列薦任第九職

等以上職務人員

之任免遷調與指

名商調案件，應

報府核辦；其餘

授權各一級機關

核辦。 

（二）本府所屬各區公

所之任免遷調與

指名商調案件，

授權由臺中市政

府民政局統籌核

辦；臺中市政府

民政局並得視業

務需要再授權本

府所屬各區公所

自行核辦。 

（三）臺中市政府警察

局一級單位主管

以上職務人員及

所屬機關正副首

長之任免遷調及

指名商調案件，

應報府核辦；其

餘授權由該局核

辦。警監職務人

員之任免遷調案

件，並應依內政

部規定辦理。 

二、本府人事任免授權區

分如下： 

（一）本府所屬各一級

機關職務列等最

高跨列薦任第九

職等以上職務人

員及所屬機關職

務列等最高跨列

薦任第八職等幕

僚長以上或最高

跨列薦任第九職

等以上職務人員

之任免遷調與指

名商調案件，應

報府核辦；其餘

授權各一級機關

核辦。 

（二）臺中市各區公所

一級單位主管以

上職務人員之任

免遷調與指名商

調案件，由臺中

市政府民政局統

籌核辦；其餘授

權各區公所核

辦。 

（三）臺中市政府警察

局一級單位主管

以上職務人員及

所屬機關正副首

長之任免遷調及

指名商調案件，

應報府核辦；其

餘授權由該局核

辦。警監職務人

員之任免遷調案

件，並應依內政

部規定辦理。 

（四）臺中市政府消防

為使臺中市政府民政局落

實指導監督本府所屬各區

公所，並收事權合一及市

政推動一貫性之效，爰修

正臺中市政府民政局及本

府所屬各區公所之人事任

免授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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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中市政府消防

局職務列等最高

跨列薦任第九職

等以上職務人

員、警監、警正

一階職務人員之

任免遷調及指名

商調案件應報府

核辦；其餘授權

由該局核辦。 

（五）臺中市政府衛生

局職務列等最高

跨列（相當）薦

任第九職等以上

職務人員及所屬

機關幕僚長以上

職務人員之任免

遷調及指名商調

案件，應報府核

辦；其餘授權由

該局核辦。 

（六）本府所屬各級學

校校長之遴聘案

件，授權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核

辦。 

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授

權範圍內之職務，各一

級機關得視業務需要再

授權所屬機關學校自行

核辦。 

局職務列等最高

跨列薦任第九職

等以上職務人

員、警監、警正

一階職務人員之

任免遷調及指名

商調案件應報府

核辦；其餘授權

由該局核辦。 

（五）臺中市政府衛生

局職務列等最高

跨列（相當）薦

任第九職等以上

職務人員及所屬

機關幕僚長以上

職務人員之任免

遷調及指名商調

案件，應報府核

辦；其餘授權由

該局核辦。 

（六）本府所屬各級學

校校長之遴聘案

件，授權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核

辦。 

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

授權範圍內之職務，

各一級機關得視業務

需要再授權所屬機關

學校自行核辦。 

 


